附件1：
广德县2014年城区中小学公开选调教师教学教研工作量化考核办法（20分）

1．任教以来参加教育体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优质课评选（含教学素养、基本功比赛）及示范教学活动（8分）。

获国家级奖项，得8分；获省级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得8、6、4分；获市级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得6、4、2分；获县级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得5、3、1分；在省、市、县级上示范课，分别得7、5、3分。按最高分值计一次。

2．任教以来获得“教坛新星”、“骨干教师”、“学科带头人”、“特级教师”等荣誉称号（只限于以上四种称号）（6分）。

获得以上荣誉称号，省级得6分；市级得4分；县级得2分。按最高分值计一次。

3．近五年来教学论文、教学设计、教学案例等参评获奖或发表情况（6分）。

2009年元月以来，参加教育体育系统教学教研主管科室（教研室、电教馆）组织的教育教学论文评选，获国家级奖项，得6分；获省级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得6、4、3分；获市级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得4、3、2分；获县级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得3、2、1分。论文发表（指有正规刊号的教育教学杂志；其论文专辑和副刊不予认可），依据所发表刊物级别，按同级论文评比二等奖赋分。按最高分值计一次。

附加分：现任学校内设机构正职（内设机构须按广教体办[2011]72号文件规定设置）及以上管理干部在总成绩合成后增加1分。

说明：

1．以上考核内容不含2014年各项活动结果及成绩。

2．考核材料不限学科。

3．教师素养和教学基本功比赛中，单项技能获奖折半赋分。

4. 只上交反映最高分值的考核材料。

5. 获奖材料须提供获奖通知及获奖证书，示范教学材料须提供组织开展活动的通知。获奖时间以获奖通知发文时间为准。

6. 所有材料上交后不得再补充。

附件2：
广德县2014年城区中小学公开选调教师报名表
选调学科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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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 月  日

	教体局

审核

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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